上海市“企业诚信创建”活动组委会
                  沪企诚创【2010】002号
关于加强 “诚信创建企业”形象展示的通知
各行业协会、商会及有关企业：

通过三年的努力，在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经信委、市新闻办、市网宣办、市征信办指导下，上海市“知荣辱、讲文明、迎世博、建诚信”系列活动不断深入展开，在各行业协会的积极支持下，上海市“企业诚信创建”活动取得了丰硕成果，目前已有近3000家企业参加创建，其中有近2000家企业已经通过创建获得“诚信企业”或“星级诚信企业”称号。

为更好地树立创建典型，充分展示参加“企业诚信创建”活动企业风采，使“企业诚信创建”活动影响进一步扩大，在市委宣传部的支持下，活动组委会在政府新闻网站——东方网首页专门开辟了全新的“诚信企业”展示频道，为参加“企业诚信创建”活动的企业搭建了一个权威的、多角度、全方位展示形象的平台。

“诚信创建企业”风采展示对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具有深远意义，他是塑造上海企业整体形象及企业树立自身品牌形象的一项重要工程，是“诚信创造价值”的具体体现。希望各行业协会、商会及有关企业积极响应，组织好相关材料，把企业最好的形象展示给世界。为使该项工作长期、有效地推进，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望有关协会、商会将有关精神落实到相关企业。

1、“诚信创建企业”风采展示为全免费项目，除有特殊需求外，正常发布信息企业无须承担任何费用。

2、凡已经参加上海市“企业诚信创建”活动并获得“诚信创建企业”、“诚信企业”或“星级诚信企业”称号的企业都具有在东方网首页专门开辟的 “诚信企业”展示频道进行展示的资格。

3、目前企业展示有如下几种形式：1）基本内容：主要反映所有参加上海市“企业诚信创建”活动企业基本信息，该内容由组委会进行动态更新维护。2）“诚信企业风采”版块：轮番刊登企业形象介绍文章，每篇约800-1000字，内容由企业提供，并要求配照片一张。3）诚信专访版块：轮番刊登企业领导访谈文章，每篇约1000——1500字，内容由企业提供，组委会根据原文进行整理，并要求配领导照片一张。4）诚信产品或服务展示版块：轮番刊登企业信得过产品介绍，满意服务介绍等。内容由企业提供，每月可以提供一次，每次可提供两个产品或两项服务内容，每个产品或服务介绍文字限300字内，并配照片一张。

4、凡需要展示的企业须将有关内容按照上述要求以电子文档的方式发送到下列邮箱service@cxhd.org.cn  ，并注明企业全称，联系人联系方式。
5、组委会办公室联系电话：60850137 60850128
特此。
上海市“企业诚信创建”活动组委会

                                          2010年1月
